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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建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晓宇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751,244,945.40 12,293,140,050.62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68,783,467.97 3,970,479,489.16 -30.2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7,028,679.14 -63.24% 127,912,486.61 -6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12,986,915.76 -34.63% -1,208,679,334.88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5,721,544.91 -9.76% -1,078,832,785.18 -1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762,293.02 -97.01% -5,968,898.86 9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36.00% -0.99 -2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36.00% -0.99 -2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9% -193.04% -35.91% -184.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46,271.6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340,207.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61,610.85

罚息 -34,025,912.55

违约金 -107,945,505.11

合计 -129,846,549.7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8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民 境内自然人 14.48% 175,881,028 8,880,994

冻结 175,881,028

质押 172,280,000

张永侠 境内自然人 7.78% 94,500,000 70,875,000

冻结 94,500,000

质押 94,500,000

长城国泰（舟山）

产业并购重组基

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4.34% 52,724,077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2.20% 26,707,995

安徽省铁路发展

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17% 26,362,038

北信瑞丰基金－

工商银行－华融

国际信托－华融·

融汇54号权益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88% 22,878,335

前海开源基金－

浦发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前海

利源1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49% 18,160,484

阿拉山口市弘通

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14,513,738

长城国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0% 7,297,000

曾春晖 境内自然人 0.59% 7,2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724,077 人民币普通股 52,724,077

谢仁国 26,707,995 人民币普通股 26,707,995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6,362,038 人民币普通股 26,362,038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华融国际

信托－华融·融汇54号权益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2,878,335 人民币普通股 22,878,335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国际

信托－前海利源1号单一资金信托

18,160,484 人民币普通股 18,160,484

阿拉山口市弘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

14,513,738 人民币普通股 14,513,738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97,000

曾春晖 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

陈丽娟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苏俊峡 6,061,606 人民币普通股 6,061,6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王民、张永侠及王建新，王民、张永侠夫妇构成关联关系。

2、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谢仁国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17,119,195股股份；

股东陈丽娟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2,050,000股股份。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类项目变动说明

1、合并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48.60%，主要系公司偿还债务导致资金减少所致。

2、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比期初减少82.89%，主要系公司报告期票据结算业务减少所致。

3、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减少34.40%，主要系公司收回欠款、欠票等所致。

4、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比期初减少81.58%，主要系公司工程完工并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5、合并资产负债表短期借款比期初减少30.85%，主要系公司引入智晟达纾困资金代偿还金融机构

借款同时计入其他应付款等所致。

6、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比期初减少92.07%，主要系公司票据结算业务减少所致。

7、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增加78.34%，主要系公司引入智晟达纾困资金代偿还金融机

构借款同时计入其他应付款及报告期计提利息等增加所致。

8、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借款比期初减少100.00%，主要系公司归还借款及重分类为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等所致。

9、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应付款比期初减少37.08%，主要系公司归还借款及重分类为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等所致。

10、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比期初减少64.42%，主要系公司本期经营亏损所致。

11、合并资产负债表少数股东权益比期初增加605.19%，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利源少数股东

权益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说明

1、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66.19%，主要系公司本期融资困难，流动资

金短缺无法采购充足原材料进行生产导致收入减少所致。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32.21%，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减少导致销

售费用下降所致。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50.53%，主要系公司沈阳新建项目结转固

定资产导致计提折旧增加等所致。

4、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资产

收入增加所致。

5、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1851.75%，主要系公司本期其他收入增

加等所致。

6、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9077.98%，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罚息、违

约金增加等所致。

7、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100.73%，主要系公司本期经营亏损及上

年同期递延所得税转回等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1、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70.98%，主要系

公司本期收入减少及销售回款减少等所致。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收到的税费返还比上年同期减少87.63%，主要系公司本期税费

返还减少等所致。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65.34%，主要系

公司本期资金困难采购原材料减少等所致。

4、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54.28%，主

要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不能按时支付工资及社保等所致。

5、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减少96.65%，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

困难无法及时缴纳税费等所致。

6、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32.86%，主要

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减少支出等所致。

7、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90.39%，主要系

公司本期资金困难导致生产规模下降，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流出幅度下降等所致。

8、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上

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系公司本期未能收到处置资产资金所致。

9、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

期减少98.87%，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不能及时支付等所致。

10、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98.87%，主要系

公司上期沈阳新建项目付款，导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大等所致。

11、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系公司本

期未发生此项业务所致。

1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系公司债

务逾期无法取得融资所致。

1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

要系公司本期未发生此项业务所致。

14、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系公司本

期资金困难无力偿还债务等所致。

15、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95.59%，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困难无力支付利息等所致。

16、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

要系公司本期未发生此项业务所致。

17、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02.08%，主要

系公司本期融资困难，无法筹集到足额营运资金等所致。

18、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06.18%，主要系

公司营运资金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公司于2019年9月9日收到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源中院” ）《通知书》。《通知

书》提到，2019年9月6日，辽源中院收到申请人刘明英、李春霖向辽源中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书》，申

请对本公司进行破产重整。辽源中院决定自2019年9月9日启动对本公司的预重整程序，指定吉林省启明

破产清算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临时管理人，在辽源中院作出是否受理对本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的裁定前，

临时管理人按照辽源中院要求开展相关工作，本公司应予配合。 截至目前，预重整工作尚在进行中。

2、债券本息违约。

“14利源债”兑付日为2019年9月22日，因遇休息日，兑付日顺延至2019年9月23日。 因本公司目前

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期兑付“14利源债”的本金及利息，公司会积极筹措资金，争取尽早完成本金及债

券利息的支付。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1、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2019年09月11日 www.cninfo.com.cn

2、债券本息违约。 2019年09月20日 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年度净利润（万元） -200,000 至 -150,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03,969.3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8年以来，受融资环境及子公司沈阳利源项目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现金流出

现严重困境，多笔债务违约、诉讼案件频发、土地房产和银行帐户先后被查封或冻

结。 公司目前流动资金紧张， 无法保证原材料的采购及有效的生产组织和经营开

展，公司通过开展委托加工业务的方式恢复生产经营，但开工率较低。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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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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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源债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10月30日以通

讯形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报告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由王建新

先生主持，会议采取通讯形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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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10月30日以现

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报告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会由王素芬

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律的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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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诉讼事项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相关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利源精制” ）近期收到法院、债权人发出的《起

诉状》、《裁定书》、《判决书》、《调解书》等材料。 公司现公告诉讼的有关情况。

二、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一）辽源工行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行（以下简称“辽源工行” ）

（2）被告：利源精制、张永侠、王建新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7年12月31日，利源精制向辽源工行借款5,000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4.698%；

2018年3月6日，利源精制向辽源工行借款4,700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4.785%；

2018年5月18日，利源精制向辽源工行借款4,700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4.785%。

2017年9月21日，辽源工行与王民、张永侠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在人民币3.8亿元的最高余额

内，王民、张永侠担保的主债权为辽源工行和利源精制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王民已去

世，其继承人为张永侠、王建新。

因利源精制有大量到期债权不能偿还，辽源工行宣布借款提前到期，要求利源精制履行还款业务并

要求担保人及其继承人承担相应偿还责任。

3、诉讼请求

（1）判令利源精制支付欠款本金1.44亿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合计6,897,350元；

（2）判令张永侠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3）判令张永侠、王建新在继承王民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保全、律师费用等；

（5）判令沈阳利源支付违约金136,447.27元；

（6）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由被告连带承担。

4、判决或裁定情况

相关事项尚未开庭审理。

因辽源工行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做出民事裁定：

（1）冻结吉林利源持有的沈阳利源100%股权；

（2）冻结吉林利源持有的长春利源精制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

（3）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辽源工行预交。

（二）中微公司仲裁的基本情况

1、仲裁各方当事人

（1）申请人：四川中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 ）

（2）被申请人：利源精制

2、仲裁背景及事由

2017年11月29日，利源精制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 ）申请贷款人民币1亿元，

期限一年，年利率4.785%。 东北中小企业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东再吉林分公

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利源精制未能按约定偿还贷款。 2019年7月，东再吉林分公司代偿人民币

96,494,020.90元，取得了对利源精制的代偿款追偿权及违约金支付请求权等债权，同时将上述债权转

让给中微公司。 中微公司享有代偿款债权人民币96,494,020.90元，有权要求利源精制支付代偿利息1,

559,986.67元（8.7%/年）和代偿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9,298,804.18元。

经中微公司近2个月的催收，利源精制均未偿还任何款项。

3、仲裁请求

（1）裁决利源精制偿还代偿款96,494,020.90元和1,559,986.67元代偿付款利息；

（2）裁决利源精制向中微公司支付违约金19,298,804.18元；

（3）裁决利源精制承担本案的仲裁费、保全费等申请人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4、判决或裁定情况

相关事项尚未仲裁。

（三）辽源东星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辽源市东星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源东星” ）

（2）被告：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利源” ）

2、诉讼背景及事由

辽源东星、沈阳利源于2016年3月30日签订了一份《施工合同》，2018年5月20日决算确定工程总价

款为20,096,682.25元，扣除已经给付和应当扣除的水电费，沈阳利源累计欠付工程款和质量保修金7,

964,303.25元。 辽源东星多次进行催要，沈阳利源以资金紧张为由进行拖延。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偿还欠付原告的工程款7,964,303.25元及利息696，876.53元，合计8661179.78

元；

（2）判令东星建设对其承建的工程部分享有折价或者拍卖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3）判令案件受理费由沈阳利源进行承担。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开庭审理此案，目前尚无判决或裁定结果。

（四）吉林医药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吉林医药食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医药” ）

（2）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6年7月1日，沈阳利源同吉林医药签订《空调设备安装合同》，工程款总额为3,190万元，吉林医

药已完成约定的全部工程量且已被沈阳利源验收缺人，截止至2017年1月17日沈阳利源仅给付总工程款

的74.8%，剩余6,424,706.00元尚未给付。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立即支付吉林医药工程款6,424,706.00元及至全部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截止至

2019年7月10日）共计6,933,061.02元；

（2）判令沈阳利源承担本案产生的一切费用；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开庭审理此案，2019年10月29日二次开庭审理， 目前尚

未判决或裁定结果。

（五）沈阳瓦机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沈阳瓦机附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瓦机” ）

（2）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7年3月26日沈阳瓦机与沈阳利源签订两份买卖合同采购设备，合同总价款1,320万元，沈阳瓦

机已将设备全部交付给沈阳利源，沈阳利源陆续给付原告设备款6,386,920元，剩余款项一直未给付，沈

阳瓦机多次催要无果。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给付设备款6,813,080元；

（2）判令沈阳利源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开庭审理此案，于2019年10月17日二次开庭审理，目前

尚未判决。

因沈阳瓦机申请诉前财产安全，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做出民事裁定：冻结沈

阳利源银行存款700万元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财产。

（六）吉林建工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吉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建工” ）

（2）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5年6月5日，吉林建工与沈阳利源签订《轨道车辆制造及铝型材深加工建设项目》土建工程合

同，工程范围为深加工厂房三及铺跨等。 工程于2016年11月30日竣工验收，2018年8月双方最终结算，结

算金额为37,302,908.46元，沈阳利源尚欠工程款4,902,500.16元，吉林建工多次催要，沈阳利源拒不给

付。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给付吉林建工本金及利息合计5,556,166.85元（自2016年11月30日起至2019年

7月30日止，以年利率5%计算）；

（2） 判令沈阳利源给付吉林建工工程款本金4,902,500.16元的自2019年8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

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3）判令沈阳利源承担诉讼费。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开庭审理此案，目前尚未判决或裁定此案。

（七）永大电气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吉林永大电气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大电气” ）

（2）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7年8月，永大电气与沈阳利源签订一份《承揽合同》，合同额为1,665,000元，实际供货及开具

发票额为1,525,560元。 另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融钰集团” ）与沈阳利源于2016年5月、2016

年8月签订两份《承揽合同》，合同额分别为9,500,000元、615,000元，2017年4月，永大电气、沈阳利

源、融钰集团签订《主体变更三方协议》，原合同中融钰集团的权利义务全部由永大电气承继。

三份合同开具发票额共计11,640,560元，已给付7,013,500元，尚欠4,627,060元未付，永大电气

多次派人催要未果。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立即给付拖欠永大电气款项4,627,06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2）判令沈阳利源承担诉讼费及催款费用。

4、判决或裁定情况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开庭审理此案，于2019年6月28日做出民事判决：

（1） 沈阳利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永大电气支付拖欠款项4,627,06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如未及时履行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沈阳利源承担案件受理费。

（八）吉林建工诉讼二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吉林建工

（2）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5年6月5日，吉林建工与沈阳利源签订《轨道车辆制造及铝型材深加工建设项目》土建工程合

同，工程范围为深加工四厂房等。 工程于2016年11月30日竣工验收，2018年8月双方最终结算，结算金额

为25,530,349.03元，沈阳利源尚欠工程款3,968,217.34元，吉林建工多次催要，沈阳利源拒不给付。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给付吉林建工本金及利息合计4,497,312.98元（自2016年11月30日起至2019年

7月30日止，以年利率5%计算）；

（2）判令沈阳利源给付吉林建工工程款本金3,968,217.34元的自2019年8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3）判令被沈阳利源承担诉讼费。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3日开庭审理此案，目前尚未判决或裁定此案。

（九）辽源瑞林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辽源经济开发区瑞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源瑞林” ）

（2）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7年3月19日，辽源瑞林与沈阳利源签订了《园区绿化合同》。 合同签订后，辽源瑞林如约履行了

全部合同义务，沈阳利源未支付工程款，辽源瑞林认为沈阳利源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义务。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立即支付工程款3,076,085.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

（2）判令沈阳利源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开庭审理此案，于2019年9月23日做出判决：

（1）沈阳利源于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辽源瑞林工程款2,549,400元及利息；

（2）驳回辽源瑞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辽源瑞林负担4,212元，沈阳利源负担27,195元。

（十）阳光木业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长春市阳光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木业” ）

（2）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6年6月23日、2016年7月31日、2016年8月30日、2017年1月13日、2018年6月10日期间， 阳光木

业与沈阳利源签订五份合同，货款总金额攻击9,89,538元，实际供货金额为8,647,388.3元，已经支付货

款6,472,768.67元，沈阳利源尚欠货款2,174,619.3元。 阳光木业多次催要，沈阳利源拖欠不付。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给付货款2,174,619.63元；

（2）判令沈阳利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开庭审理此案，于2019年10月18日做出民事判决：

（1）沈阳利源于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阳光木业货款2,174,619.63元，若未在指定期间履行义务加

倍支付债务利息；

（2）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098元，由沈阳利源负担。

（十一）合强机械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湖北合强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强机械” ）

（2）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6年3月、2016年7月，沈阳利源与合强机械先后订立了三份设备采购合同，总价款3,903,000元。

合强机械已履行合同义务，截至2018年11月，沈阳利源仅给付2,214,450元，余下1,678,550元未付，合

强机械多次向沈阳利源提出付款事宜未果， 截至2019年6月， 沈阳利源应赔偿合强机械利息损失46,

786.91元（利率：4.75%；时间：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向合强机械支付货款及返还保证金共计1,688,550.00元；

（2）判令沈阳利源支付逾期利息损失46,786.90元及货款支付完毕时的利息。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2日开庭审理此案，于2019年10月21日做出民事判决：

（1） 沈阳利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合强机械货款1,303,550.00元及利息 （利息以1,

303,5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沈阳利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合强机械设备安装保证金1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

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3）驳回合强机械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214元，由沈阳利源负担8,311元，合强机械负担1,903元。

（十二）普菱斯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普菱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菱斯” ）

（2）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7年至2019年沈阳利源多次向普菱斯购买数控刀具及相关配件，经核算沈阳利源尚欠普菱斯货

款1,202,259.63元。 经普菱斯多次催要，沈阳利源未予给付。

3、诉讼请求

（1）判令沈阳利源支付货款1,202,259.63元，并自2018年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货款基准利率的

1.5倍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8月1日为135,630元）；

（2）判令沈阳利源承担诉讼费。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开庭审理此案，于2019年9月27日做出民事判决：

（1）沈阳利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普菱斯给付货款人民币1,202,259.63元，若未在规定时间

内履行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驳回普菱斯、沈阳利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420.5元，由普菱斯承担610.5元，沈阳利源承担7,810元。

（十三）横琴租赁诉讼的进展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披露了该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告编号：2018-038。

2、判决或裁定情况

2018年9月14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调解：

（1）横琴租赁与利源精制确认未付费用合计90,836,349.46元；

（2）利源精制分期履行还款义务；

（3）王民、张永侠、王建新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因未能如期履行上述调解事项，2019年4月26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查封、冻结、

划拨、扣押、提取利源精制、沈阳利源、王民、张永侠、王建新名下财产，数额以86,062,340.3元为限。

目前该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拍卖相关财产。

（十四）李春霖诉讼的进展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披露了该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告编号：2018-038。

2、判决或裁定情况

2018年11月29日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1）利源精制偿还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

（2）王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因未能按期履行上述判决事项，2019年3月11日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做出裁定， 查封利源精制名

下九台机动车辆。

目前公司通过分别通过以物抵债、司法拍卖等形式将抵偿部分债务。

（十五）中欧基金诉讼的进展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披露了该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告编号：2018-069。

2、判决或裁定情况

2019年9月2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1）利源精制返还中欧基金所持有的“14利源债”对应的本金、利息及罚息；

（2）驳回中欧基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3）利源精制负担部分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共计1,652,245.26元。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案件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事项。

四、本次公告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目前利源精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暂未受到上述诉讼的影响；

2、未来公司将支付相关违约金、罚息，对公司业务开展造成不利影响，并影响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

3、公司积极考虑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与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力争尽早解决相关问题。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起诉状》、《民事裁定书》（辽源工行）

2、《仲裁申请书》（中微公司）

3、《起诉状》（辽源东星）

4、《起诉状》（吉林医药）

5、《起诉状》、《民事裁定书》（沈阳瓦机）

6、《起诉状》（吉林建工一）

7、《起诉状》、《民事判决书》（永大电气）

8、《起诉状》（吉林建工二）

9、《起诉状》、《民事判决书》（辽源瑞林）

10、《起诉书》、《民事判决书》（阳光木业）

11、《起诉状》、《民事判决书》（合强机械）

12、《起诉状》、《民事判决书》（普菱斯）

13、《执行裁定书》（横琴租赁）

14、《执行裁定书》（李春霖）

15、《民事裁定书》（中欧基金）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孙望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清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128,919,335.96 1,362,624,761.72 -1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0,626,814.39 732,681,136.08 -7.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4,278.10 -199,605,401.2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50,936,021.92 1,183,417,571.86 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64,622.78 46,959,249.48 -13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432,125.94 41,201,210.92 -161.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6.41 减少8.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6 -13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6 -136.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00.12 73,915.8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5,623.01 4,115,767.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93,016.28 1,847,500.65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733,451.88 557,851.9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724,999.99 3,501,690.5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864.21 483,445.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1,595.06 -151,109.35

所得税影响额 -498,551.59 -2,561,559.57

合计 1,642,908.60 7,867,503.1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62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67,320,000 51.00 67,320,000 质押 30,2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6,856,100 5.19 0 无 其他

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6,630,000 5.02 0 质押 6,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连云港初映企业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715,000 2.8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

司

3,000,000 2.27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孙镭瑛 339,400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时江峰 290,500 0.2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浙江东翰高投长三角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86,400 0.22 0 无 其他

钟昊峰 269,012 0.20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心 264,400 0.2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56,100 人民币普通股 6,856,100

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30,000

连云港初映企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3,7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15,000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孙镭瑛 3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400

时江峰 29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500

浙江东翰高投长三角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8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400

钟昊峰 269,012 人民币普通股 269,012

王心 26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400

孙照熙 234,794 人民币普通股 234,7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雅仕集团董事郭长吉担任连云港初映执行事务合伙人，雅仕集团董事王明玮担任

江苏侬道执行董事，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1.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及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说明

货币资金 220,423,943.14 323,347,515.16 -31.83

主要系募投项目资金逐步投入以及归还

到期负债导致相应的货币资金总额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273,475.00 不适用 主要为购买的结构性存款。

应收票据 29,930,516.41 137,380,119.09 -78.21

主要系销售业务结算中银行承兑方式有

所减少，同时本年度贴现了一部分未到期

的银行承兑汇票,造成存量票据减少。

应收账款 212,702,757.89 164,714,653.05 29.13

主要系业务销售量增加，相应的应收款增

加。

预付款项 145,900,735.02 110,343,550.28 32.22

主要系公司业务量增加，相应的预付货款

增加。

其他应收款 11,203,993.81 57,004,858.64 -80.35

期初逾期的煤炭预付款收回，相应的其他

应收款净额减少。

存货 179,054,575.42 258,317,435.28 -30.68

主要系期初购买的存货对外销售，同时计

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影响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6,891,037.67 148,279,723.41 -75.12 主要系期初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所致。

在建工程 19,188,707.92 292,633.46 6,457.25

主要为连云港旗台罐群项目及安徽供应

链危化品项目建设成本。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626,201.95 9,946,967.64 97.31

主要受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所得税

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178,490.85 10,016,584.81 640.56

主要为公司支付工程项目采购设备，获取

土地使用权等支付的款项。

应付票据 63,697,650.00 112,410,000.00 -43.33

主要系公司对外开具的票据到期支付所

致。

应付账款 82,385,499.04 251,554,554.91 -67.25

主要系到期的应付客户资金办理支付完

毕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18.95 2,252,385.57 -99.92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奖金年内已发放完毕。

应交税费 3,430,858.26 6,519,611.90 -47.38

主要系营业利润减少，计提的所得税等相

应减少。

其他应付款 20,624,355.04 3,848,232.50 435.94 主要系收到服务商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68,368.75 不适用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

成的所得税影响。

专项储备 89,474.93 183,873.99 -51.34 主要为安全生产基金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说明

财务费用 4,600,587.00 2,845,947.69 61.65 主要系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利息费用 2,909,933.14 5,417,620.52 -46.29 主要系公司融资成本减少所致

利息收入 2,016,958.30 2,735,750.51 -26.27

主要为公司货币资金减少，相应的利息收入

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3,013,131.79 不适用 主要为应收账款的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49,095,236.01 -2,761,377.80 1,677.93 主要为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

营业外收入 4,419,389.36 3,373,880.37 30.99 主要系本期收到公司上市补贴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1,668,527.83 14,339,945.12 -88.36

主要系公司营业利润减少，计提的所得税费

用同比减少。

净利润 -19,959,725.74 46,884,914.47 -142.57

主要为硫磺价格出现大幅价格下跌，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影响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101,254.08 513,621.88 -80.29 主要系人民币兑美元价格波动变大所致。

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6 -136.11 主要系公司归母净利润出现亏损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

额（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604,278.10 -199,605,401.24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加大了回款力度，减少了经营

款项支付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641,906.73 -53,990,763.73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014,881.50 -36,865,807.8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现金股利较同期有所

减少及上年同期支付了IPO发行费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望平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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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孙望平先生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新建危险化学品仓储物流项目，固定资产

计划投资金额为15000万元。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7）。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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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勇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

会和上交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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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项目名称：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新建危险化学品仓储物流项目（以下简称“安徽

长基危化品仓储项目” ）

2、固定资产计划投资金额：15,000万元

3、投资主体：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长基” ）投资新建危险化学品仓储物流项目。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了抓住精细危险化学品仓储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响应国家对于危险化学品行业逐渐规范

化、智能化的趋势，满足危险化学品行业对于安全稳定仓储与绿色高效物流相结合的供应链管理的创

新升级，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长基拟投资新建安徽长基危化品仓

储项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长基投资新建危险化学品仓储物流项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8月24日

3、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大城坊西路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21MA2T0Y5W3D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软件开发与咨询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劳动服务，货

物运输代理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服务，报关代理服务，货物装卸服务，设备租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道路普通货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00 60%

上海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00 40%

9、安徽长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系投资新建安徽长基危化品仓储项目的项目公司。截至2019年6月

30日，安徽长基总资产1,618.72万元，净资产917.24万元；2019年半年度安徽长基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

-51.8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新建危险化学品仓储物流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当涂经济开发区大城坊西路与胭脂河交叉口西南侧地块

3、实施主体：安徽长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固定资产计划投资金额：15,000万元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6、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占地105.4亩，计划新建甲、乙、丙类高标准仓库及相关仓库附属用房，配

套建设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用于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我国物流行业规模持续增长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 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鼓励物流行业发

展，未来化工物流行业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安徽长基危化品仓储项目的建设是周边地区的半导体产业

必要配套仓储及运输设施，可辐射服务于南京、马鞍山等多个周边城市，一方面落实公司继续拓展业务

领域的战略举措，加大公司在危险化学品领域的深耕力度，扩大公司在危险化学品行业的市场影响力；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马鞍山当地资源，借助马鞍山市打造“半导体之城” 的产业定位，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

本项目建设初期尚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对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对外投资尚须相关监管部门审批，如果相关监管部门未能批准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本次对

外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受到宏观经济、下游化工行业市场波动、公司日常安全经营、国家环保等政策导向、行业政策、市

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管理和投资风险。 对此，公司将密切关注、研究国家

宏观经济和行业走势，深入学习国家关于危险化学品行业的环保等政策，采取积极的发展规划和经营

策略，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进行风险评估，及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适时适宜地开展项目建议运营，抵御

风险。 同时，公司将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同时引进具备专业知识及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

促进安徽长基危化品仓储项目健康、稳定地发展。

3、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

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4、可能存在或者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者无法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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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